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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麦斯克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辅导工作进展报告（第一期）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南监管局：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或“辅导

机构”）依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

监管规定》等有关规定，按照《麦斯克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与国

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上市辅导协议》（以下简称“辅导

协议”）、《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麦斯克电子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辅导计划及实施方案》（以下简称

“辅导计划”）等有关计划，对麦斯克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麦斯克”、“发行人”或“公司”）进行了辅导。现就本期辅导

工作进展情况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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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辅导工作开展情况 

（一）辅导经过描述 

国泰君安于 2022年 9月 19日向贵局报送了麦斯克上市辅导备案

登记材料，本期辅导期间自 2022年 9 月 20 日至本期辅导工作备案报

告签署日。在辅导过程中，国泰君安会同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以下简称“锦天城律师”）和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以下简称“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持续对麦斯克进行了

详尽的尽职调查，同时通过组织培训、专题备忘录、中介机构协调

会、现场面谈等辅导方式对麦斯克进行了上市辅导。 

（二）辅导机构及辅导工作小组的组成及辅导人员情况 

根据国泰君安与麦斯克签订的辅导协议及指定的辅导工作计划，

国泰君安组成麦斯克辅导小组，辅导人员为：李懿（组长、保荐代

表人）、吴素楠（保荐代表人）、吴曙光、袁碧、殷敖、王也、邓博

韬、李正舟。 

上述辅导人员均已取得证券执业证书，具备相关法律、法规规

定的辅导资格，均未同时担任四家以上企业的辅导工作。除国泰君

安以外，参与本期辅导工作的其他中介机构包括锦天城律师和普华

永道中天会计师。 

（三）接受辅导的人员 

发行人接受辅导人员包括公司的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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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持有公司 5%（含 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其法定代表人），其

名单如下： 

序号 接受辅导人员姓名 接受辅导人员职务 

1 史建强 董事长 

2 史舸 董事、总经理 

3 赵雁 董事、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 

4 樊亚平 董事、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授权代表 

5 李堃 董事、洛阳市国资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授权代表 

6 田献立 董事 

7 李光宇 独立董事 

8 楚科伟 独立董事 

9 李立本 独立董事 

10 陈翔宇 监事会主席 

11 杨亚萍 监事 

12 武云博 监事 

13 焦二强 副总经理 

14 陈爱勤 副总经理 

15 胡晓亮 副总经理 

16 张军强 洛阳单晶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 

17 韩静 河南资产企业转型发展基金（有限合伙）授权代表 

（四）辅导内容、辅导方式及辅导计划的执行情况 

1、辅导内容 

在本期辅导过程中，辅导机构协调其他中介机构，按照辅导计

划的安排实施辅导工作，主要内容如下： 

（1）督促辅导对象及其相关人员学习发行上市、规范运作等方

面的法律法规和规则、知悉信息披露和履行承诺等方面的责任、义

务以及法律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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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协助并督促公司按照有关规定建立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

的公司治理基础，促进公司辅导对象及其相关人员增强法制观念和

诚信意识； 

（4）国泰君安会同锦天城律师、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对公司的

主要供应商及客户进行访谈，核查采购及收入的真实性。 

（5）国泰君安会同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全面梳理发行人财务会

计基础及内控情况，督促发行人进一步完善公司财务会计管理体系，

加强内部控制建设。 

（6）国泰君安及其他辅导机构会同公司定期、不定期召开协调

会，沟通尽职调查及辅导工作进程，对重要事项充分讨论并向公司

提出意见和建议，推动公司规范运作、 加强内部控制和健全公司治

理。 

2、辅导方式 

本辅导期内，国泰君安辅导工作小组在锦天城律师、普华永道

中天会计师的协助下，以组织自学、线上答疑、召开协调会及督促

整改等方式对麦斯克的接受辅导人员进行了辅导培训。此外，国泰

君安辅导工作小组成员与麦斯克上市工作小组成员之间保持了顺畅

沟通，在企业遇到问题时尽快提供意见和建议，帮助其规范的同时

也保证了公司的经营效率。辅导工作小组工作人员和其他中介机构

也保持着紧密配合，如期完成了本期辅导工作。 

3、辅导计划的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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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辅导期内，国泰君安按照辅导计划按步骤、有针对性地实施

了各项辅导工作，较好地完成了本辅导期内的各项工作任务，麦斯

克的公司治理、规范运作方面进一步完善，取得了预期效果。 

（五）辅导协议履行情况 

本期辅导工作开展期间，国泰君安与麦斯克均认真履行了《辅

导协议》的相关规定，认真开展辅导工作，不存在违反《辅导协议》

的情形。 

（六）辅导对象参与、配合辅导机构工作情况 

本期辅导工作开展期间， 发行人股东及管理层高度重视辅导机

构及其他中介机构提出的意见及建议， 积极针对有关问题组织讨论

并实施整改。 发行人的认真参与、 配合使得辅导机构顺利完成了 本

阶段的辅导工作计划。 

二、辅导对象目前尚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措施 

在辅导期间，辅导机构在尽职调查的同时，协助辅导对象不断

推进规范运作，并会同各中介机构对有关问题提出整改意见。 

（一）本阶段问题的解决情况 

辅导小组已基本完成公司客户及供应商的核查工作，各中介机

构通过现场走访、视频访谈、函证等方式积极开展客户与供应商核

查，确认公司交易的背景、交易的真实性、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

否存在纠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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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目前尚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措施 

中介机构已启动辅导对象的股东穿透核查工作。中介机构将持

续与股东沟通，获取各股东核查资料、完善专项核查报告，确保股

东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三）辅导对象的配合情况 

麦斯克在本次辅导工作中积极配合，能够充分听取辅导小组所

提出的建议，并认真对待公司所出现的各种问题，积极研究解决问

题的途径和方法，并明确责任人落实相关工作。 

三、下一阶段的辅导工作安排 

下一阶段，辅导人员预计不发生变化。辅导工作小组将会同其

他中介机构针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5%以上

股份的股东（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进行培训工作，督导相关人

员增强法制观念、自律意识和诚信意识，熟悉和掌握资本市场运作

的法律规则要求。 

特此报告。



 

 

（本页无正文，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麦斯克电子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辅导工作进展报告（第一期）》之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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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懿  吴素楠  吴曙光  袁  碧 

   

 

 

 

 

 

  

    

殷  敖  王  也  邓博韬  李正舟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